
□ 第一聯：業務單位存       □ 第二聯：會計室存         □ 第三聯：行政科存

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區場地使用申請書

活動內容 租用場地名稱 活動類別

活動名稱
  □ 集會堂    

□ 研習教室  

  □ 其他

□ 演講研習 □ 舞蹈

□ 會議     □ 電影

□ 展覽     □ 文化交流

□ 戲劇     □ 社教活動申請單位

場佈時間︰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至         月     日     時止

活動時間︰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至         月     日     時止     合計     日/時

場復時間︰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至         月     日     時止

活動參與人數(預估)：

    玆申請使用上開場地，已詳讀並願遵守貴局場地使用相關規定，使用期間內自行派員負責場地安

全維護，如有意外事故發生或損壞貴局任何器材、用具等，同意照價賠償，並願自行負一切責任，絕

無異議，特立此據。

此致

新竹縣政府文化局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(請蓋印信)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聯絡電話：

聯絡手機：

地址：

  請擇一勾選退還保證金方式：

  支票退款：受款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寄送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帳戶退款：戶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(1.請附存簿影本 2.若非臺灣銀行帳戶，將以扣除匯款手續費 30 元後之金額匯款)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應繳費用如下︰

  1.場地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4.外加接電費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  2.水電基本費：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5.清潔費：                  元

  3.空調冷氣費：                元                 6.保證金：              元

合計

業務單位 行政科 會計室 秘書 副局長 局長

註：申請單位請詳細填寫粗框內資料


